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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转让合同

方（转让方）：

主要负责人：

地址：

乙方（受让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本协议签定于（地址）：

第一条  转让标的

1、甲方本次向乙方转让的资产为钢球分厂的全部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在建工程、设备、存货等，具体范围以甘肃XX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XX评报字【2003】第200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所负资产明细清单为准；
2、根据《评估报告》，截止到2003年10月31日，上述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439.7万元；

第二条  转让价款与支付

双方同意，甲方向乙方转让资产的总价款以评估值为人民币2439.7万元。
第三条  转让交易日

双方同意，甲方向乙方转让钢球分厂的全部资产，其交易日为     年   月    日。
第四条  付款方式和期限
1.双方同意，乙方以承接甲方转让资产等额的债务的方式向乙方支付转让对价；
2.双方共同负责与甲方债权人协调，在本合同生效后，将甲方所欠与转让资产的等额债务转移至乙方名下；
3.乙方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就债务转移是想去的债权人同意，则乙方以货币方式向甲方支付全部转让对价 。
第五条 转让资产的交付

甲方应当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转让本合同项下的资产支付给乙方，双方应当办理相关交接手续。

第六第七条 承诺与保证
1. 协议内双方的声明以及叙文的内容均是真实、准确、完整；
2. 甲方在本协议签署日之前没有在本协议项下转让的资产上设置任何抵押、质押、留置、保证或任何第三方权益；
3. 本协议项下的资产转让事宜将根据甲方《公司章程》规定，报甲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 乙方购买本协议项下甲方资产的事宜将根据其章程规定获得董事会的批准；
5. 资本协议资产交付之日起，本协议项下转让的资产的所有权属乙方，转让资产的风险已由乙方承担；
6. 在需要时，双方将签署并作出一切文件及行为，意识本协议规定的资产转让行为在法律上生效；
第七条 产权过户登记

转让资产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由乙方负责，甲方给予必要的协助并出具相关手续 。
    第八条  其他
因本次资产转让而发生的过户登记费等相关税费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

本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合法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后生效。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甲方如不按本合同规定的日期向乙方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安慰交付资产价值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三个月时，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甲方应当返还乙方以支付的转让价款

2.乙方不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日期给付价款时，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逾期支付金额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三个月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第10条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生效。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
对合同的部分条款进行变更或另行签订补充合同，双方均应按本合同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其他事项

1.资产转让后，原厂职工由甲方予以安置或解聘。
2.资产转让后，双方应当调整于2001年7月18日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将厂所占用的土地在甲方在向乙方租赁使用的国有土地面积中予以扣除，并相应调整土地租金总额。
3.因资产转让而产生的甲、乙双方在零部件供应方面的关联交易，由双方签署关联交易协议，规范进行。
4.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本合同一式五分，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转让方）：

主要负责人或合法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乙方（受让方）：

法定代表人或合法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